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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百 八 十 六 次 會 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敍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比利 

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敍 

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三 〇 八 . 臨 時 議 程 ( 文 件 S / 4 9 6 ) 

一. 通過議程。 

二. 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提送安全理事會 

報告書（文件S/479)。 i 

三〇九.通過議程 

主席：我們業已收到巴基斯坦請求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書。爲使這個項目列入 

本日議程起見，本人擬請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 

書長宣讀該申請書（文件S/498)。 

Mr. KERNO (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長 

致秘書長電文如下： 

"本人茲謹代表巴基斯坦政府聲述，我 

國政府認爲印度及巴基斯坦兩自治領應自 

八月十五日起自動成爲聯合國會員國。但 

如此項意見未能爲各方所接受，則本人申 

請准許巴基斯坦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巴 

基斯坦準備接受聯合國憲章所載的各項義 

務 。 " 

主席：如杲沒有異議，本席提議將這項目 

列入本日議程。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本人並不 

是就這一點發言，不過本人擬請主席及理事會 

其他各位理事注意我們預定的會議程序。本人 

相信主席的原意是在明天上午就新會員國入會 

問題舉行另一次會議。當然，這全視今天下午 

我們的進展情形而定。不過，我國政府念及迫 

切待理的印度尼西亞間題。我們覺得最好明天 

上午的會議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而不討論新 

會員國入會問題，因爲依我們計算，理事會關 

1參閲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 

三號。 

於新會員國問題報告書的期限爲八月二十一日 

或二十二日，就是星期四或星期五，要視所規 

定的二十五日期間究竟如何計算而定。我們提 

議在本星期末尾舉行這個問題的第二次會議， 

而在明日舉行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會議。 

主席：本席認爲澳大利亞代表所說的話 

與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議程問題沒有任何關 

係。議程通過以後，他將有機會討論他所想到 

的問題。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原來也要提出澳大利亞代表在此就 

討論議程所提到的問題。 

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審議印度尼西亞問題 

的進展過於遲緩。我們知道，據印度尼西亞所 

接獲的報告，該處軍事活動仍未終止，而在若 

干地黏繼續進行。我們同時知道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政府正受到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藤力，迫其 

就公斷問題採取決定，這實際上等於避開聯合 

國和安全理事會。 

顯然，理事會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以消除目 

前印度尼西亞問題在某些方面的有欠明確之 

處，而且必須作成與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相稱的 

決定。因此，本人認爲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安排 

在明天上午舉行關於印度尼西亜問題的會議， 

一定不能遲於明天。如杲情況許可，我們甚至 

在今晚集會亦無不可。 

本人並不是主張將印度尼西亞問題列入這 

次會議議程，因爲這顯然是不易安排的。不過， 

本人認爲這個問題絕對應當列入理事會今晚會 

議或明天會議的議程。 

主席：有人在第一百八十五次會議提議 

將會員國入會間題列入本日議程。我們認爲必 

須就這個問題舉行兩次會議，所以我們預定在 

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舉行會議。理事會各位理 

事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必須在大會届會期前二 

十五日提出關於申請入會問題的報告書。因 

此，這日期乃是本月二十一日，而今天已是本 

月十八日。不過，鏖於若干理事認爲安全理事 

會應於最近就印度尼西亜問題舉疔另一次會 

議，本席並不反對將入會問題的會議延至星期 



四舉行，另於明天上午舉行會議討論印度尼西 

亞間題。 

如果沒有異議，本席認爲此項程序獲得通 

過。我們將於明天上午舉行下次會議，討論印 

度尼西亞問題。 

安全理事會現在討論巴基斯坦申請入會 

案。這是一個緊急問題，應當列入本日議程。 

識程速同额外项^ 一讲通5&。 

三 一 〇 . 討 論 巴 基 斯 坦 申 請 人 會 案 

主席：關於巴基斯坦的申請入會案，各位 

理事當然會注意到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的規 

定。該條稱："秘書長應立卽將申請書提交安全 

理事會內各代表。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 

骸項申請書應由主席發交安全理事會* ‧ ‧之委 

員會"——那就是說，倘若安全理事會另有決 

定，又當別論。 

所有的申請書並不是一律都非發交新會員 

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不可。安全理事會可以另作 

決定。安全理事會對申請書可以無須發交委員 

會審査便作成最後決定。本席提議這件申請案 

應如此處理，不必發交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 

會。安全理事會應就此項申請案作成決定。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本 

人完全同意。本人原來也想向理事會建議由各 

位理事決定，這個案件免除將巴基斯坦申請書 

發交委員會審查的形式。本人覺得這項申請案 

是一項籣單明瞭的案件而且也是一項特殊的 

案件。 

本人認爲委員會對於贊成推薦此項申請案 

不會有任何困難。因此，爲節省時間起見，本 

人提議免去那種形式上的手續，同時理事會在 

某一階段，無論是今天或星期四，不經委員會 

推薦便直接審議這個問題。 

Mr. PARODI(法蘭西）：本人îg願支持聯 

合王國代表剛才所提的建議。本人似乎覺得巴 

基斯坦問題情形非常特殊，因爲這個國家原來 

爲印度的一部分，早就在聯合國以內。因此，我 

們所遇到的是一個特殊而且極爲明白的情形。 

本人認爲這種情形不致引起許多討論。本人促 

請理事會逕行處理此項問題。 

主席：倘若沒有異議，我們就立卽就巴基 

斯坦一案作成決定。 

由於沒有人反對巴基斯坦入會，安全理事 

會現在當然能在提交大會的報告書中提出准許 

巴基期坦加入聯合國的建議。 

這個提議旣然沒有人表示反對，我們就認 

爲業已通過。因此，巴基斯坦入會一案已經安 

全理事會逋過。理事會對此問題的建議將列入 

理事會提交大會的報告書內。 

Mt.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不十分明白我們現在決定的究竟是 

巴基期坦的入會申請案抑係將巴基斯坦入會申 

請列入議程案。 

主席：我們第一步是討論這個問題，將它 

列入議程。由於這一點已獲通過，我們就進入 

次一步，就是准許巴基斯±旦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假如有人對這一點提出任何異議，我們當然不 

會在這個時候通過。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提議依收到先後次序審議這些申請案。 

主席：本席先說過，假如沒有異議，我們 

就審議剛才決定的入會問題。不過，旣然有人 

表示異議，我們展緩討論這個問題，將巴基斯 

坦的申請案連同其他申請案依日期先後次序加 

現在我們討論議程次一項目：新會員國入 

會問題委員會報告書。 

• 報 。 告 書 委' 

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主席AT»". Acha缓 

主席邀請就理事會誡席。 

Mr. ACHA (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主 

全理事會k出本委貝會;告書。此項報告4是 

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五十二次會議的 

決議 2 重行審査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愛爾 

蘭、豢古人民共和國、葡萄牙及外約但哈希米 

德王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各案的大略情 

了。安全理事會去年對這些申請案並未提出任 

委員會並昏審査安全理事會發交的新申請 

案，卽奧地利、保加利亞、甸牙利、義大利、羅 

馬尼亞及也門各國的申請案。 

2參"te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五 
號，第一五二次會議。 

3關於一九四六年新會晨國入會問題委A會報吿 

書（文件S/133)參閲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 

二輯，補編第四號，附件七。 



委員會依照憲章第四條所规定的條件審査 

所有十一件申請案。該條規定：第一，申請國 

應愛好和平；第二，申請國應接受憲章所載的 

義務；第三，該國確能並願意履行那些義務。 

委員會經秘書處切實協助，儘量搜集所有 

各項情報，以便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就這些申 

請案達成決定時，有充分的根據。每一項申請 

案均經澈底討論。委員會向理事會所提報告書 

僅載所有各項陳述的撮要。至於委員會若千委 

員所發表聲明全文則列爲附錄。委員會提出此 

報告書，希望能對安全理事會的討論和決定有 

所幫助。 

此報告書並載有委員會討論每一件申請案 

的撮要，以及各代表圑就某一申請國宜否入會 

問題所採正式立場的聲明。 

最後，鑒於也鬥王國申請案在委員會內未 

遭反對，委員會認爲安全理事會可向大會推薦 

准許也門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至於所有其他各申請案，安全理事會各位 

理事當然可從報告書察悉委員會未能達成一致 

意見。 

主席：本席提議我們討論各項申請案時， 

當依照它們提出的日期先後次序遂一討論。按 

照提出的日期，第一項是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 

國的申請案。4在本席將阿爾巴尼亞申請入會間 

題向理事會提出以前，本席亟願貢獻一點意見。 

爲使我們的工作能够加速進行並能向大會提出 

我們的報告書起見，本人認爲凡在新會員國入 

會問彌委員會開會時業已提出的意見和立場不 

應重覆敍述。任何代表圑現有意見若與業已發 

表的意見不同，倘若它的意見或立場有所變更， 

當然歡迎它們說明。在委員會舉行會議時，所有 

各代表團表示它們的意見，均極明確，極淸楚， 

而且極詳盡。 

關於各代表圑對於阿爾巴尼亜的申請案的 

立場已载於報告書第鑫章第三分節（一）內。如 

果那些立場沒有任何變更，理事會就無須再行 

討論這個問題。 

本人還要提出另外一 意見在委員會第二 

十二次會議時,敍利亞代表圑曾提出一項建議。 

該項建議已載入報告書第伍章，將使全部問題 

獲致解決。因爲委員會沒有時間充分討論這個 

4關於申請書案文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四號，附件六。 

建議，敍利亞代表曾保留該國代表圑在安全理 

事會內提出此項建議的權利。這項建議如獲接 

受，就無須進一步討論此項問題。該建議是准 

許去年申請入會而未向大會推薦的五個國家入 

會；至於其他五個申請國，則在它們的和約獲 

得批准後加入爲會員國，不必再由委員會討論 

這項建議如獲接受，這間題卽將獲得解決。 

不過，本人注意到該項建議並沒有得到委員會 

中多數委員國支持。如果該建議祇由若干委員 

國同意支持，則自當在此討論。否則，本人要 

以敍利亞代表的資格，分別對每一申請案表明 

本人的立場。 

Mr. KERNO(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本人奉秘書長之命擬請向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 

發表下列聲明。 

秘書長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安全 

理事會第五十四次會議發表一項聲明。5本入茲 

請引述下列一段： 

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以及所有參與 

本組織的各大國均曾屢次聲稱同意儘量隳 

大聯合國的普及性。關於此事各國的意見 

從無任何嚴重的紛歧。爲了這個理由，本 

人謹以聯合國涵書長的資格贊同准許現有 

秘書長仍持這種意見，並建議安全理事會 

向大會建議： 

(a) 立卽准許阿爾巴尼亞、愛爾蘭、豢古 

人民共和國、巴基斯坦、葡萄牙、外約但及也 

門入會； 

(b ) —俟奧地利、保加利亞、甸牙利、義 

大利及羅馬尼亞的和約開始生效，卽行准許各 

該國入會。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從主席 

所作陳述,並鑒於助理秘書長剛才發表的聲明， 

本人不大明白他是否仍舊保留提出他那建議的 

權利。如杲該項建議遲早是要在某階段提出的， 

本人認爲現在便應當提出來，因爲這會影響適 

才所說的程序，那就是分別提出每一個國家，分 

別表決。因此，主席如有意再度提出，本人覺 

得他就當立卽這樣敉。 

主席：本人認爲這項提案如一致接受那就 

無須繼續討論。換句話說，由於敍利亞提案適 

用於所有各國，自不必分別討論每一項申請案。 

5參閲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四號，第五十四次會議。 



蔣先生（中國）：敍利亞代表所提出的建 

議與秘書長的建議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們固 

然都希望聯合國的會籍儘量普及，但憲章對於 

申請入會究竟是有若千條件的。據我國代表圑 

的意見，入會資格應當一一分別審査。因此， 

本人反對a過這項決議案，也反對接受®書長 

的建議。本人贊成對每個國家分別表決。 

主席：旣然這件決議案已經安全理事會 

一個常任理事國反對，我們就不必再討論。我 

們將從阿爾巴尼亞的申請案開始，討論各個申 

請案。 

阿爾B尼亜的申請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去年蘇聯政府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 

國申請加入聯合國一案。可惜安全理事會當時 

對於這個申請案沒有能够作准予推薦的決定。 

本年蘇聯政府和蘇聯代表圑也支持阿爾巴尼亞 

人民共和國的申請加入聯合國，因爲它們認爲 

阿爾巴尼亞具備申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所需 

要的資格。 

在戰時，阿爾巴尼亞與盟國並肩作戰。阿 

爾巴尼亞人民及戰時所成立的阿爾巴尼亞民族 

解放軍與法西斯侵略者作戰，與義大利及德意 

志軍隊作戰，使佔領軍受到相當重大的損失。 

關於這方面，本人只要引證兩項數字。阿爾巴 

尼亜使義、德官兵五三，六三九人或死或傷或被 

俘虜，而失去戰鬬力。阿爾巴尼亞在抵抗法西 

斯估領軍的戰鬭中共損失二八，八o〇人，其中 

死傷人數佔一二，六〇〇人。由於敵軍佔領，阿 

爾巴尼亞在物質方面所受到的損失頗躯，據估 

計約値三十八億三千萬金法郞。 

去年'安全理事會第五十五次會議討論阿爾 

巴尼亜申請案時，6本人t就這個問題提出詳細 

報告。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中的蘇聯代表 

也鹭就阿爾巴尼亞對盟國抵抗法西斯侵略國家 

的共同目的所作貢獻詳加敍述。 7 

美利堅合衆國、聯合王國和蘇聯的政治家 

都確認阿爾巴尼亞在戰時對盟國共同目標所作 

的貢獻。舉例來說，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毫 

無疑問，當然記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美國 

國務卿 M r . Cordell Hull所發表的聲明。該項 

聲明中有下列一段：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四號，第五十五次會議。 

'同上，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四號，附錄三、六 

及九；同上，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附錄一及二。 

"美國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繼 

續抵抗義大利佔領軍並未忘懷。我們不但 

敬佩而且感激游擊隊向阿爾巴尼亜境內共 

同敵人作戰的努力。美國政府和人民亟盼 

有一天我們能够對那些英勇民衆予以有效 

的軍援，使他們能將侵略者驅出國境。"8 

理事會各理事也知道英前外長Mr. Eden 

所發表的聲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Mr. 

Eden在下議院答覆詢問時說： 

"英王陛下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 

的命蓮表示同情。他們最先遭受法西斯侵 

略。英國政府函盼看到阿爾巴尼亞擺脫義 

大利的覊袢，恢復獨立**-"9 

蘇聯外交部長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 

曰說，蘇聯政府確信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奮鬬將 

成爲解放其他巴爾幹國家的全面鬬爭的一部 

分，此種奮鬬的結杲一定會把義大利侵略者勝 

利地逐出阿爾巴尼亞國土。 in 

這就是三個盟國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 

戰時所作努力的意見。現在發生了這個問題：我 

們能否在戰事結束兩年之後便不考慮~~更不 

必說完全不顧——阿爾巴尼亞這個小國對盟國 

及聯合國反抗侵略國家的共同任務所作的努力 

與貢獻？蘇聯，代表圑認爲這種貢獻是我們不能 

够不考慮的，'而且也是我們無權不考慮的。至 

於完全不顧那就更不應當了。 

有時候有人說阿爾巴尼亞曾經幫助軸心國 

家。關於這一點，曾有人指出阿爾巴尼亞軍隊 

曾與希臘部隊作戰。可是我們必須記住：有一 

個阿爾巴尼亞曾與盟國共同對侵略者作戰，另 

外有少數阿爾巴尼亞叛徒協助侵略軍與盟國作 

戰。那些聲言阿爾巴尼亞協助軸心國家的人是 

把那與盟國並肩作戰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國家 

和那些背叛它們本國人民及盟國利益由爲數極 

微的叛徒所代表的阿爾巴尼亞混爲一談。 

而且，本人覺得應該)嗔便提一提，那些幫 

助軸心國家對抗盟國作戰的若千叛徒，甚至目 

前仍在希臘，並且正在積極協助攻打希臘游擊 

部隊。本人認爲這是一個値得注意的事實。 

本人不打算對這個問題進一步多所陳述， 

因爲理事會各理事已有充分的資料——有關聲 

8同上，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四號，附錄七，楠 

9同上，第一年，第二輯，附錄七，補遺戊。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四號1附錄七，補遣丁。 



明、備忘錄和其他文件——任何人願意研討這 

個問題都能够辦到。 

總之，本人要說安全理事會如拒絕阿爾巴 

尼亜的申請，則它的決定有欠公允。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本 

人要求發言有點遲疑，因爲主席幾分鐘以前！• 

請理事會各理事不要把去年或今年在委員會說 

過的話再說一遍。可是，由於蘇聯代表所作陳 

述並沒有任何新的意見，如承主席准許，本人 

鹿願稍爲說幾句話。 

首先，我們認爲我們審查阿爾巴尼亜要看 

它現在怎樣，比看它過去敉些什麼或者是可能 

會敉些什麼更爲重要。本人必須提醒理事會，我 

國政府覺得目前的阿爾巴尼亜政府似乎有兩個 

嚴重的缺陷。第一,理事會大多數理事認爲阿爾 

巴尼亜現政府必定已經知道科府海峽埋有水雷。 

報告書實際上說,11該海峽內的水雷決不會是 

阿爾巴尼亜政府毫不知情而敷設的。第二,安全 

理事會所指派的調查委員會曾赴希及其鄰國 

調査，大多數委員認爲阿爾巴尼亞與其他兩國 

政府犯有煽動希臘境內戰事的罪行。這個問題 

仍在審理中，不過就目前來說，已有該項調査委 

員會報告書。"在這種情形下,我國政府現在礙 

難同意淮許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本人未能遵從主席所訂的規則,非常抱歉。 

希望我們嗣後討論中能够遵守這種規則。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 

表團必須反對阿爾巴尼亜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 

員國，它的理由已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 

第三、第十六及第十七各次會議中充分說明，在 

我們面前的委員會報告書中可看到。13 

那些理由和聯合王國代表所提出的理由相 

同。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本人相信聯合王國代表 

沒有提到：阿爾巴尼亞現政府漫然不顧阿爾巴 

尼亞戰前對其他國家所必須負的各項國際義 

務——例如最平常的雙邊條約，諸如郵政滙兌 

和其他與商務政策完全無關的行政問題。再 

者，關於美國與阿爾巴尼亞間各項條約，如阿 

爾巴尼亜要求重行考慮時,美國自當欣然考慮， 

1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號， 

附錄二十二。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 
二號(文件S/360)。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補 
編第四號,附錄五;同上,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附錄 
=;及文件S/CNM/3,S/C.2/SR.16,S/C.2/SR.16/ 

Corr.l,及S/C.2/SR.17。 

不過因爲阿爾巴尼亜已經片面否認各項義務， 

所以我們認爲此項要求無從接受。 

Mr. KATZ-SUCHY (波蘭）：波蘭代表圑 

贊成准許阿爾巴尼亜入會。本人不擬再度陳述 

我們採取這種立場的理由，因爲這些理由已於 

去年討論時加以說明。1 4本人只要說,如果阿爾 

巴尼亞爲了美國和聯合王國兩代表所述的理由 

而未能入會，那就與憲章的原則*議事規則的 

規定不合。 

我們認爲阿爾巴尼亞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 

家，它努力協助了本組織的成立，同時它準備 

接受憲章所载的各項正式義務。本人不願討論 

科府海峽事件，也不願討論巴爾幹調査委員會 

的調查結杲。兩案都仍舊在審理中，我們對於 

國際法院或安全理事會的結論無從知道。那不 

能構成阻止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的理由。 

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中還有人提出 

其他的理由;舉例來說，阿爾巴尼亞於它本國調 

査發現各該事件係屬揑造之後，拒絕准許小組 

委員會入境。此種理由在這裏提出，聽起來似乎 

非常特殊，尤其是它們都是那些拒不接受大會 

關於西班牙及其他問題的建議的會員國；它們 

一致拒絕那些建議,認爲這様做沒有什麼不對。 

當經舉手表決。該申請索以四票對三票否 

決，棄權者四。 

贊成者：波蘭、敍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澳大利亜、比利時、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巴西、中國、哥偷比亞、法蘭西。 

荣古人1^共和國的申婧案 

主,：我們現在進行討論第二件申請案， 

就是豢古人民共和國的申請案。本席重申本人 

第一次的要求，爲了履行我們安全理事會的職 

責起見，那些在委員會或其他會議提出已作廣 

泛宣揚的各項聲明，不應當再度重複。那些聲 

明業已載於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報告書與其他報 

告書、紀錄及聯合國速記紀錄。15 

"參閲文件S/CNM/3, S/CNM/5， S/CNM/6, 

及S/CNM/12;及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 

—輯，第三十五號，第四十二次會議。 

15參閲文件S/CNM/4,S/CNM/7,S/CNM/12， 

S/CNM/18, S/CNM/19, S/C.2/SR.21及S/C.2/ 

SR. 22；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號，第五十五次*議；同上，第五號，笫五十六次及 

五十七次會議；同上，補編第四號，附錄十一；安全理 

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附錄四、五 

及六。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對於主席籲請避免討論一節癡難遵 

辦。因爲假如那樣，就會使我們的會議成爲筌 

洞和徒具形式的程序。 

我們現在是討論准許若千國家加入聯合國 

的問題。本人認爲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應該准 

許那些願意提出意見的人發表他們的意見。這 

並不是說我們要再討論那些結論，那些結論在 

务文件內已有詳盡的記載。可是，本人認爲本 

人應當在審議豢古人民共和國的申請案時提出 

下列數點有限的意見。 

豢古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國家。它 

於最近方在國際場合出露頭角。它可以認爲是 

經過長期間的堅苦奮鬭獲致獨立的國家之一。 

我們都知道，除蘇聯外，中國也在去年承認, 

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稍後本人要簡單地討論中 

國本年所採的立場。 

首先，本人願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豢古人民 

共和國曾參加對日戰爭。戰時豢古曾派遣軍隊 

隨同蘇聯軍隊前往滿洲。因此，蒙古人民共和 

國曾直接參加盟國對日的武裝鬭爭。本人要提 

醒理事會的各理事，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作戰 

的陸軍約計八萬人，傷亡人數達數千之多。 

理事會各位理事知道中國以前對於豢古人 

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並未加以反對，而且予以 

支持。本年中國郤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 

提出異議。蘇聯代表圑認爲這種反對殊無根據， 

因爲中國官方a訊社（中央新聞通訊社)所報導 

的新聞與事實不符。六月九日豢古人ft共和國 

與中國邊界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是由豢古人發動 

的。"這一點可由事實及地圖予以證實，因爲 

根據所有一切的地圖，不僅是蒙古人民共和國 

所有地圖，而且蘇聯所有地圖，以及很明顯的中 

國所有地圖，中國所要求的廣域的確在蒙古人 

民共和國境內。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中國爲 

何宣稱有理，設法證明蒙古人民共和國沒有理 

由，而且反駁它的論據，那是絕對不可理解的 

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的若干其他委員 

國 所 提 的 論 據 更 加 有 欠 正 當 它 們 的 意 見 祇 

是根據中國代表的立場拒絕豢古人民共和國加 

入聯合國，本身毫未提出事實以資證明。 

本人所引證的各項事實使本人得到一個結 

論：安全理事會如果拒絕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入 

"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特 

別補編笫三號，附錄五，第三十八至四十頁。 

會申請，則此項決定必屬錯誤。蘇聯代表圑認 

爲豢古人民共和國充分具備聯合國憲章所規定 

的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應有的一切條件。 

#先生（中國）：由於蘇聯代表就這個問 

題發言，本人不得不提出答辯。大家都知道蒙 

古原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去年年初，我國承認 

蒙古獨立，以舊有行政界線爲豢古與中國間新 

界。我們願祝豢古一切順利；去年我們贊成蒙 

古入會。 

不幸本年六月，孿古軍隊侵入邊漠直到名 

叫北塔山的地區。北塔山遠在舊行政界線一百 

公虽£J«內。當承認豢古獨立時，豢古接受那個 

疆界，並無異議。此後，我國也從未聽到任何 

對該疆界不滿的表示。我們聽到這個界線有問 

題，乃是在深入中國領土一百公里以上的武裝 

侵略開始以後。有的人也許認爲這不過是游牧 

民族本性的表現。那可不完全正確，因爲這個 

武裝侵入隊伍尙有若干架飛機在內。 

因此，本人覺得不得不反對豢古入會，因 

爲豢古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主席：由於沒有人要再發言，本席將豢古 

的申請案提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贊成者三票，反對者三票， 

棄權者五票。該申請索未獲通過。 

赘成者：波蘭、敍利亜、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中國、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哥偷 

比亞、法蘭西。 

主席：我們現在審議第三件申請案，卽外 

約旦哈希米德王國的申請案。 

外if旦的申請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去年蘇聯代表圑認爲蘇聯不能支持外約 

旦要求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案，其理由本人稍後 

當予說明。"本年度爲了同樣的理由，我們不能 

贊成這件申請案。 

我們大家都知道，外約且是一個委任統治 

地。過去兩年，聯合王國曾對外約旦採取某種 

行動。此項疔動是片面的。聯合王國ic府對於外 

約旦的任何計劃或所採的行動均未加以說明。 

17參閲文件S/CNM/7, S/CNM/11,S/C.2/SR. 

19;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五號， 

第五十六次及五十七次會議；同上，第一年，補編第四 

號，第六十八至七十二頁；又同上，第二年，特別補編 

第三號，第十四茧十五頁。 



因此，關於外約且的情況怎樣不甚淸楚。聯 

合王國稱外約旦於聯合王國採取某種片面行動 

後，成爲獨立國家，可是，無論如何，外約且 

獲得的究係那一種獨立有欠明白。再者，我們 

有重大的理由懷疑所稱聯合王國給予外約且的 

獨立究竟是否確有其事。 

因此，蘇聯代表圑認爲外約旦的情形柩爲 

紊亂。第一，實際情況如何不甚明白。第二，本 

人早已指出外約旦所發生者係片面行動的結 

果。據蘇聯代表圑所了解，聯合王國的行動沒 

有得到任何人的批准。鑒於這些理由，本人感 

到無從贊成准許外約旦本年入會的決定。 

Sit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本 

人爲了尊重主席的建議對於以前發表過的種種 

理由不再詳細地重行敍述，本人只擬將去年安 

全理事會或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中本人及 

我國政府其他代表所發表的聲明提出來。18那 

些聲明答覆了蘇聯代表所提出各點，因爲他所 

說各點並沒有任何新的意見。 

我國政府認爲外約且應當獲准加入聯合 

國，本人覺得如果担絕它入會，便是一件極不 

公允的事情。 

Mr. JOHNSON(美利堅合衆國）：美國非 

常高興地贊成這件申請案。本人對於其他各位 

代表對這些新會員國的申請案所發表的意見， 

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都感到極大的興趣。最 

有趣的是他們所提出的贊成或反對的理由。本 

人必須說，關於外約且一案，本人曾極仔細地 

聽取蘇聯代表的陳述，他所提出反對外約且申 

請案的理由，如果與他所提出贊成豢古人民共 

和國申請案的理由來比較，就使本人如墜五里 

霧中。 

主席：依照聯合國秘書處分發的說明文 

件本席發現文件S/CNM/W.5中有一段如下：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國際 

聯合會大會於同年四月十八日分別通過決議 

案，歡迎結束外約旦的委任統治•••。"由於委任 

統治係由國際聯合會委託聯合王國擔任，所以 

國際聯合會確認外約旦宣告獨立。"本席認爲 

這個文件對委任統治一點的情勢，總算予澄 

淸了。 

̃̃13參閲文件S/CNM/10, S/CNM/11, S/CNM/ 

13. S/CNM/14;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 

輯，第五號，第五十六次及五十七次會議；同上，補編 

第四號，附錄十四及十六。 

"參閲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四號，附錄十五及十七。 

假如沒有人再要發言，本席就將外約旦的 

申請案提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贊成者九票，反對者一票， 

棄權者一票，怛因投及對票者係理事會常饪理 

事國，敛申請索遂遭否決。 

贊成者：澳大利35、比利時、巴西、中國、 

哥偷比亜、法蘭西、敍利亜、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波蘭。 

主席：理事會現在審議第四件申請案，卽 

愛爾蘭的申請案。 

愛爾籣的申請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們審査某一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 

申請案，當然必須考慮該國以前的行爲立場如 

何，特別是它在戰時的立場如何。我們審査愛 

爾蘭的戰時行爲,就不會不觀察到下面的情形： 

我們大家都知道，愛爾蘭與軸心國家的關 

係極爲敦睦，它對盟國與法西斯國家的戰爭完 

全未予協助。除此以外，爱爾蘭沒有也從未跟 

蘇聯建立正常的邦交。蘇聯戰時與侵略國家作 

戰並且戰勝它們所作貢獻是衆所週知的。 

因爲這些理由，—蘇聯代表圑認爲本年度仍 

舊不能贊成准許愛爾蘭加入聯合國的提案。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關 

於這一點，本人的意見與本人對豢古人民共和 

國的申請案所發表意見完全一樣。蘇聯代表 

所持的理由並沒有任何新顏之處，早經駁斥在 

案。2。他的主要論點全無關係，因爲那並不是憲 

章對於准許一國加入聯合國所規定的標準。 

當經舉手表決。贊成者力票，反對者一票， 

棄權者一票，固為投反對票者係理事會常任理 

事闳，該申請案遂遭否決。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 

哥偷比亜、法蘭西、敍利亞、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波蘭。 

主席：理事會現進行審査第五件申請案， 

卽葡萄牙的申請案。 

2°參閲文件S/CNM〃， S/CNM/8, S/C.2/SR.9; 

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四號，笫五 

十五次會議；同上，第五號，第五十七次會議；同上, 

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第十五至十六頁。 



葡萄牙的申請案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祇 

要說：假如蘇聯代表將要對這些國家使用否決 

權，本人擬請他不要讓我們再聽一遍同樣的老 

調。那些老調業已全部載於委員會報告書;" 

我們已聽了一年多；而且有人說過，都已被駁 

倒。 2 2本人認爲我們至少應當不必再聽一遍。 

主席：這是最後一個。蘇聯代表當然有權 

自由表示意見。 

Mr. DE SOUZA GOMEZ (巴西）：主席要 

求我們不再就那些導致我們贊成入會申請或柜 

絕贊成的理由作無謂的討論這一節本人雖然極 

願遵從，但是本人感到今天非發言不可——主 

席當了解本人這樣做的動機^~以便聲明我國 

代表圑熱烈支持葡萄牙加入聯合國。 

上年我國代表圑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 

會中贄舉出我們的意見所拫據的種種理由 "3 

本人認爲不必在此再說一遍。不過,本人亟願 

補充一句，我國代表圑認爲假如葡萄牙獲准力n 

入爲會員國，聯合國將因葡萄牙的經驗而得到 

螽處。對於一個有像葡萄牙那樣的優點和過去 

歷史的國家，這是我最低限度所要說的話。 

Mr. KATZ-SUCHY (波蘭）：波蘭代表團 

雖然很欽仰葡萄牙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但是目 

前我們仍然不能贊成葡萄牙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的申請案。 

由於葡萄牙目下所採立場，我們對它能否 

履行憲章所規定一切義務極表懷疑。我們大家 

都記得在叛軍反西班牙合法政府與外國干涉 

西班牙情事的期間，葡萄牙 t對義大利和德意 

志兩國給予援助。目前葡萄牙跟佛朗哥西班牙 

聯繋密切無法履行安全理事會、"大會 2 5及金山 

會議M關於對付佛朗哥西班牙所規定的所有各 

項義務。因爲這些理由，波蘭將要投票反對葡 

萄牙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 

編第四號，第七十二至七十四頁；同上，第二年，特別 

補編第三號，第十六至十七頁。 

22參閲文件S/CNM/8, S/C.2/SR.19, S/C.2/ 

SR.23;及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五號，第五十七次會議。 

23參閱文件S/CNM/8及S/C.2/SR. 19。 
24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一稱，特 

別補編，修芷本，西班牙問題小耝委員會報吿書，第六 
至十二頁及第七十五頁。 

as同上，第七十五頁。 
26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第六卷，第壹委 

最會，一般規定，第一二四至一三六頁。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熱 

烈支持葡萄牙的申請案。自從我國開國以來,我 

國與葡萄牙就保持傳統的友誼。 

本人也願簡略地對葡萄牙人民在戰爭期間 

對盟國的目檩所寄予同情以及該國政府在各方 

面對我們的目標所能給予的物質援助表示讚 

揚。他們沒有援助軸心國家，他們確曾援助盟 

波蘭代表投票反對葡萄牙申請案的理由， 

十分冷靜地說，是非常不公平的。葡萄牙的邊 

疆有一半與西班牙舭建，另一半則爲海洋。它 

與西班牙的聯繋非常密切。不論該國的優劣如 

何，本人認爲我們考慮葡萄牙申請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一案，不當把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關係 

故意加以挑剔。 

本人認爲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如果頭腦淸 

醒，決不會指控葡萄牙是一個侵略國家，或是 

一個不愛好和平的國家。葡萄牙與波蘭代表所 

支持的若干國家大不相同，是具有卓越的資格 

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無論何人祇要稍具理 

智，便絕不能了解波蘭代表的立場。 

葡萄牙不像爱爾蘭，並未被人指控在戰時 

親軸心國。當許多其他人民幫助德國人的時候， 

葡萄牙卻幫助盟國。 

Mt.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代表如果反對某一 

國家入會，說明立場，不但是適宜的，而且是 

必要的。就葡萄牙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是非曲直 

來說，本人感到今年和去年一樣，27不能贊成葡 

萄牙的請求。我們知道在戰爭期間葡萄牙曾讓 

美國使用海軍基地，可是這仍不能成爲它加入 

聯合國的充分理由，因爲葡萄牙與西班牙佛朗 

哥政權在戰時保持密切聯繫，而且迄今仍舊保 

持密切聯繫。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 

在戰爭期間，葡萄牙與完全站在法西斯國 

家一方的佛朗哥保持密切的聯繋，而且迄今仍 

舊如此。此外，我們大家都知道，葡萄牙居然 

不跟蘇聯建立正常關係。這一切迫使本人得到 

一個結論：葡萄牙和爱爾蘭一樣，不具備希望 

進入聯合國的國家的必要條件。 

Mr. JOHNSON(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原 

來不想再度發言，但是因爲Mr. Gromyko提到 

一兩點，本人不得不再說幾句話。本人決不是 

~~27參閱文件S/CNM/8及S/C.2/SR. 19；安全理 

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五號，第五十七次 

會議；同上，第一年，補編第四號，第七十四頁；同上， 

第二年，特別楠編第三號，第十六至十七頁。 



說，葡萄牙已將軍事基地供給美國使用，於是 

該國應當加入聯合國。本人之所以提到此點祇 

是因爲Mr. Gromyko顯然重視一國是否同情軸 

心國家。本人提出那一點是要證明葡萄牙並未 

同情軸心國家。美國使用的那個基地也和葡萄 

牙所供給的其他便利一樣，對蘇聯也有極大的 

間接幫助；它們都對同一目標有所貢獻。 

假使Mr. Gtomyko願意，他自有權反對葡 

萄牙入會，不過他對於葡萄牙沒有資格入會所 

舉出的理由並不是憲章上所規定的理由。那些 

都是他自己的理由，他當然有權堅持那些理由； 

不過那些理由並不是憲章所規定的使某一國家 

喪失入會資格的理由。 

Mr. KATZ-SUCHY (波蘭）：本人再度插 

進來說話，十分抱歉。本人不打算答覆美國代 

表關於本人投票反對葡萄牙的理由所說的話。 

本人認爲本人也能够£il同様的方式質詢他投票 

反對阿爾巴尼亜和豢古人民共和國入會的理 

由。理事會各位理事都了解這些國家至少和葡 

萄牙一樣愛好和平。 

本人要指出，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中，本人曾建議詢間葡萄牙政 

府sa該國如果獲?隹加入爲會員國，是否準備遵 

從大會建議各會員國與佛朗哥西班牙斷絕弗交 

的決議案。 29該提案被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 

會大多數委員國——包括美國代表在內——所 

否決。假使我們曾進行該項詢問，而所得答覆 

又符合該決議案的精神，則我國代表圑的態度 

也許已經改變。 

至於所有理由是否在憲章範圍之內的間 

題，本人認爲從美國代表所陳述的理由可以證 

實，葡萄牙因爲地理形勢以及它與佛朗哥西班 

牙間的漫長邊界的關係，如果獲准入會，仍將 

不能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 

當經舉手表決。贊成者;?U票，反對者兩票。 

该申請案固理事會一常饪理事國投票反對而本 

獲逸iiSla 

贊成者：澳大利亜、比利時、巴西、中國、 

哥倫比亞、法蘭西、敍利亞、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 

28參閱文件S/C.2/SR.23。 

2 9參閲大會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 

三十九(一)。 

奧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義大利、 

羅馬尼亞及也f3的申講案 

主净：我們現在審議第二類的申請案；就 

是新申請案：奧地利、保加利亞、甸牙利、義 

大利、羅馬尼亞及也門的申請案。我們先從甸 

牙利的申請案開始。 

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關於討論這些新 

申請案的情形3»與討論另一類的情形不同。委 

員會許多委員國不願在各國的和約仍待批准前 

討論這些申請案；有些委員國說不必等待條約 

批准，卽可准這些申請國入會；另外若干委員 

國則以爲一俟和約批准，不必另由新會員國入 

會問題委員會討論卽應准許入會。這是各方在 

委員會中所發表的不同意見。 

本席認爲此時對這些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國 

家進行表決有欠正當。目前表決的時機尙未成 

熟。本席相信對這些新申請案必須採取另外的 

行動。本席認爲那些和約仍待批准的國家，應 

暫緩表決，俟各該條約批准然後進行。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提議奧地利、保加利亜、甸牙利、 

義大利及羅馬尼亞所提出的申請案不付表決， 

因爲這些國家的條約尙未生效，而且奧地利 

的條約甚至尙未擬定。因此我們沒有正當的理 

由審議這些申請案，更不必談在安全理事會對 

這些國家作成具體的決定了。 

因此,本人建議我們暫不表決這些申請案， 

延至適當時機再行表決。 

Mr. JOHNSON(美利堅合衆國）：我國代 

表圑反對展期表決，理由早經說明。我們認爲 

這些申請案應當分別付表決。我們在委員會舉 

行會議時曾經詳細說明我們的理由。 

我們沒有任何規定說安全理事會必須俟和 

約締結、完成和施行後才能審査一國的申請入 

會案。 

就奧地利來說，蘇聯延宕條約的締訂。而 

且奥地利在戰時也不是敵國。對義和約，除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弗外，所有各主要盥國 

均經予以批?隹。本人實在無從了解我們爲何不 

能分別進行審査這些'國家申請入會的問題。我 

們兩年前已有協議不把奧地利視作敵國看待。 

假如奧地利杲眞爲敵國，本人誠不知道它所受 

的待遇如何能比較現在所受待遇更壞。 

30參閱文件S/C.2/SR.19, S/C.2/SR.20, S/C. 

2/SR.21, S/C.2/SR.22, S/C.2/SR.23及安全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附錄七至十五。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 

圑贊成我們分別處理這些申請案的提議。每一 

件申請案的原委都各不相同。實際上我國代表 

團有一項關於其中兩件申請案的特別建議要向 

本理事會提出。祇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要請 

分別處理這些問題。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本 

人認爲從技術方面來說，這些國家在各該和約 

生效前，沒有一個國家實際上能够成爲聯合國 

會員國。可是，本人並不反對分別加以審議。甚 

至如有必要，或理事會能够這樣做時，達成一 

項暫時的或假定的建議，本人也不反對。 

本人亟願分別審查那些國家。因爲美國代 

表業已指出，它們的類別各不相同。本人認爲 

義大利是單獨的一類。它鹭爲共同作戰國，而 

且實在說對義和約也由於不明白的原因迄未生 

效。奧地利的情況亦甚特別。因爲這兩個不同 

的理由，本人認爲這兩個國家的情形特殊。 

Mr. KATZ-SUCHY (波蘭）：本人不打算 

討論這五個國家申請案的實體，也不擬談每一 

國家的優劣。在現階段，本人認爲我們必須決 

定我們能否對這五個申請案作成建議。 

據本人的意見，理事會如作任何決定或建 

議，一定不合法，而且不會爲人所重視。聯合 

國組織是由主權國家組成。這五個國家在它們 

的和約由主要盟國及各該國本身批准前都不是 

主權國。 

本人相信我們在這裏的所有討論，不過是 

對每一個國家的長短作理論的空洞的檢討。本 

人認爲大可不必進行這種討論，特別是因爲我 

們的建議從憲章的觀點來說不是合法的。本人 

相信首先指出這一點的是澳大利亜代表，他反 

對將這些申請案發交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 

會 3 1 

本人覺得我們應當通過蘇聯提案，同時進 

行討論本日議程上最後一項申請案。 

主席：蘇聯代表提出這項提案，他可否向 

我們說明他希望這些申請案分別討論表決，抑 

或是整個討論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除奧地利外，所有這些國家都可歸入一 

類。它們的和約都已締訂，不過這些和約還沒 

有生效。因此，我們沒有合法的根據讓安全理 

事會決定准許它們加入聯合國。 

"參閲安全理亊會芷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第 

三十四號，第四十一次會議。 

本人希望請理事會注意，美國和聯合王國 

兩代表支持這些國家進入聯合國的提案與外長 

會議共同協議所作的決定背道而馳。該項決定 

從那些和約的弁言可以看到。 

Mr. Gromyko宣讀下開！^文條文： 

"鑒於同盟國及參戰國•••亟欲締訂和 

約，依照公平原則解決由於上述事件迄未 

解決之問題，並形成彼此間友好關係之基 

礎，俾使同盟國及參戰國得以贊成•••要 

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申請* • • " 

Mr. Gromyko f4即用俄語繼绩説： 

這項弁言明白規定締訂和約以及解決關於 

那些和約仍待解決的問題構成了使盟國可以贊 

成那些國家要求進入聯合國的申請案的若千條 

件。 

美國代表支持和約生效前入會的申請，實 

與這項協議背道而馳。然而諸位知道，美國業 

已批准該項弁言。對奧和約的弁言也是同樣的 

情形。該弁言說： 

"鑒於同盟國及參戰國一方與奧地利一方 

爲此目的，亟願締訂本和約作爲各國間友好關 

係之基礎，藉使同盟國及參戰國能對奧地利要 

求參加聯合國之申請表示贊成"《" 3 2 這裏又說 

同盟國及參戰國能於締結條約後贊成奧地利要 

求參加聯合國之申請案。關於這一點，對保加 

利亞、甸牙利、義大利及羅馬尼亞和約以及對 

奥地利和約的弁言中都有十分確切的規定。 

美國代表指出蘇聯是沒有批准那些和約的 

唯一國家。不錯，那又有什麼分別？卽令是這 

樣，卽令蘇聯是唯一沒有批准那些條約的國 

家，那些條約仍然沒有生效。這種論據有什麼 

效力？那是完全沒有效力的。 

本人認爲保加利亞、甸牙利、義大利和羅 

馬尼亜這些國家，應該一併審議，因爲它們同 

屬一類。不過，本人並不是說，假如理事會仍 

舊決定審議這些申請案時，這些申請案不應當 

分別審議。它們也可以分別審議的。但是本人 

認爲亟宜再說一次，我們沒有合法的根據，就 

准許這些國家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採取決定。用 

不着說，在適當時，當這些國家的和約生效後， 

蘇聯會支持所有這些申請案，或者無論如何，會 

支持這些國家中若千國家加入聯合國。 

本人已經說過，奧地利一案十分特殊。我 

們和奧地利甚至沒有任何條約可言。 

非正式譯文。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我國代 

表圑對於蘇聯代表所說這些國家都同屬一類， 

礙難贊同。他這種意見完全與事實不符。舉例 

來說，義大利的盟國管制於一九四七年一月終 

止。本人可以說此項終止是得到蘇聯同意的。至 

於這些國家中每一國的實際地位都大不相同。 

那就是美國代表圑爲什麼說我們應當考慮這種 

情勢，並且又說這些申請案應當分別審查處理 

的原因。33實際上，縱使這些條約尙未批准—— 

這是一種法律程序的問題•̃̃那些國家的實際 

情形則各不相同。且在各該和約序言或停戰協 

定中也沒有任何規定說，在簽訂和約前不得審 

議這些申請案。沒有任何規定禁止這樣做，憲 

章內也沒有任何規定不准審議。 

主席：如杲各方對蘇聯代表的動議沒有 

其他意見，我們就進行表決。蘇聯代表並沒有 

說他贊成分別表決各申請案；因此我們就一併 

付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禾口國 

聯邦）：本人所提的動議是延期審議所有各申請 

案。 

主席：我們將主張把這五申請案延至另 

一次較爲適當的會議再加討論的動議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該提議以四票封三票否決， 

棄權者四。 

赘成者：波蘭、敍利亜、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比利時、巴西、法蘭西、美利堅 

合衆國。 

棄權者：澳大利亜、中國、哥偸比亞、聯 

合王國。 

主席：這些申請案亟須遂一分別研討。理 

事會先審査甸牙利的入會申請案。 

匈牙利的申锗案 

Mr. KATZ-SUCHY (波蘭）：我國代表圑 

對於准許匈牙利爲聯合國會員國毫無異議。我 

們所有的唯一異議已早經說明。"祇要甸牙利 

與盟國間的和約仍未批准，我們認爲，就憲章 

的意義來說，甸牙利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另一方面，本人願意指出：我們於表决時 

棄權，這種行動並不是對付甸牙利而發的。我 

們在戰前和戰時都與甸牙利有非常密切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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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因爲匈牙利對波蘭難民態度良好，甸牙利 

不但協助難民越過邊界而且幫助他們在聯合王 

國和中東參加波蘭軍隊。 

可惜得很，和約尙未獲得批准。在這種情 

況下，波蘭代表圑當於表決時棄權。 

主席：本人不甚明白我們究係表決把甸 

牙利的申請案延期討論抑或表決向大會推薦現 

在准其入會。 

本席認爲還是將甸牙利申請案延期審議的 

動議付表決。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認 

爲現在我們實際是逐一討論這些國家以及應否 

准許它們入會，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主席：那是不錯的。不過，有些申請案現 

在尙不能肯定地付表決，因爲各該案尙未具備 

所應有的先決條件。舉例來說，假如對甸和約 

業B批准，本席現在就要表決甸牙利的申請案。 

那就是本席認爲這個問題寧可無限期展延表決 

的理由。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就甸牙 

利來說，本人當能同意，因爲本人無從贊成甸 

牙利入會。但是本人不願看到我們將要討論的 

若千其他國家也適用同樣的辦法，因爲本人認 

爲它們的情況逾然不同。 

主席：表決也會不同。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不錯。 

Mr. KATZ-SUCHY (波蘭）：我們能否在 

目前向大會推薦這五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國入 

會？我們可否把這一點向秘書處方面徵詢法律 

意見？ 

主席：本席認爲我們不需要任何法律意 

見。我們現在必須把延期審議甸牙利申請案的 

動議付表決。 

蔣先生（中國）：本人希望就程序問題發 

言。本人實不了解我們如何能够表決這類的問 

題，就是延期審議的問題。那問題已經付表決 

過，而且沒有通過。這些國家都申請入會。本 

理事會應當決定我們是否推薦它們入會。那些 

因爲技術上的理由而不是由於案情的曲直對 

表決感到猶疑的人可以申述這些理由，說明他 

們投票的理由。可是如杲要付表決，本人覺得 

那必定是把准許或不准許他們入會的問題付表 

決。 

主席：實際上，延期的動議之所以未獲通 

過，是因爲那是就所有五個申請案一併表決的 



關係。當分別表決那些申請案時，各代表對每 

個國家的態度也許不同。 

不過，如杲理事會願把准許或不准許申請 

國入會的問題付表決，本席亟盼提出這個聲明： 

這種行動並不是說該項申請案的被否決是具有 

決定性的。一俟對該申請國的和約獲得批准，該 

國得再申請入會，屆時就將重加審議。如若申 

請案現被否決，而在和約批准後復提出新申請 

案時，新申請案便可加以審議。 

Mr. KATZ-SUCHY(波蘭)：本人所提問題 

迄未得到答覆。如果本理事會推薦這些國家中 

任一國家入會，理事會的建議案能否從理事會 

遞送大會？ 

Mr. KERNO(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波蘭代表所提出的問題極不容易提出一項具體 

的法律意見。不過，乍看起來，本人覺得如何 

適用憲章闢於新會員國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和 

大會有斟酌之權。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權對 

每一項申請案加以審査，並依安全理事會的意 

見說明是否具備憲章所規定的條件。 

因此，卽使就這些國家來說，本人認爲理 

事會完全可以就憲章條件已否具備的問題自由 

發表意見。例如理事會現在以表決來決定甸牙 

利或這五個申請案的其他一國具備憲章規定的 

條件,於是理事會這個建議案就必須提送大會。 

主卑：在這種情況下，除弗有人對本席的 

裁定提出異議，本席決定將延期審議的動議付 

表決。 

Mr. KATZ-SUCHY (波蘭）：本人不打算 

對主席的裁定表示異議。本人要對答覆本人問 

題所發表的法律意見表示異議。 

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不是规定准許會員國 

入會規則的機關。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的規 

則已由憲章加以規定。安全理事會的多數決定， 

甚至有時在某些國家設法勉强湊成多數的情形 

下，不能對憲章所訂規則有所變更。 

本人相信憲章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的主 

要規則就是申請加入爲會員國的國家應爲主權 

國家。本人認爲這些國家只要和約尙未批准，它 

們沒有一個是主權國家。奧地利也不是主權國。 

奥地利以前並不是敵國，但是盟軍仍在佔領,今 

天沒有人可以說它具有主權。盟軍佔領奧地利， 

奧地利行政由盟國委員會主管，這些事實是與 

奥地利的主權相牴觸的。 

對其他申請國亦復如此。祇要和約尙未批 

准，尙未生效，關於這方面的任何決議案，據 

波蘭代表團的意見，都是與憲章牴觸的。 

主席：我們現在把延期審議甸牙利申請 

案的動議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贊成者五票，反對者無，棄 

權者六。兹提案El木獲七理事國之可決票，所 

以未&通遍。 

贊成者：澳大利亞、中國、波蘭、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比利時、巴西、哥偷比亞、法蘭 

西、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主席：本席現將准許匈牙利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一案付表決。 

Sit Alexander CADOGAN(聯合王國）：本 

入要提出程序問題。本人不完全了解我們眞正 

是在表決什麼。假若我們第一次把入會問題付 

表決的結果是肯定的，那就是說，安全理事會 

向大會聲明，一俟該國因和約未批准而不能入 

會的條件解除後，理事會就贊成准許該國入會。 

本人以爲那是一種附有條件的建議案。 

本人願意在此說明投票理由，聲明本人投 

票的原意完全不是如此的。除非匈牙利現政權 

保證遵守和約草案內所載保障人權的規定，本 

人不擬投票贊成甸牙利入會。但是本人要就此 

點提出一個間題。如若理事會表決的結杲是可 

決票，那是否暗示，祇要一且該項條件具備，那 

就是說，一俟和約發生效力，理事會卽準備推 

薦該國入會？ 

Mr. JOHNSON(美利堅合衆國）：本人歷 

盼說明我國代表圑對於聯合王國代表關於這一 

點所發表的意見不敢苟同。我們認爲理事會如 

願意時可以毫無保留地推薦，而不附帶條件。 

我們認爲理事會如果願意無條件地推薦，可以 

有充分的自由這樣做。 

主,：本人對這個問題不甚明白。多數理 

事似乎也不明瞭這一點。本席提議關於這五個 

國家的討論延至下次會議卽星期四進行，以便 

先作若干安排。如杲沒有人對這種程序提出異 

議，我們現在討論最後兩個國家，卽也門和巴 

基斯坦。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委員會第二十三次 

會議一致贊成建議安全理事會對也門提出准予 

推薦的報告書。 



也f3的申請案 

Mr. KATZ-SUCHY(波蘭）：波蘭代表圑 

支持也門的申請案。我們從這申請案可以看到 

中東人民的解放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我們認爲 

准許也門入會可以幫助也門維持獨立並保持該 

國自治，使它不致成爲中東强權政治的馬前小 

卒。 

當經舉手表決。該申請索經全體一致逸逸。 

主席：我們現在審議巴基斯坦的申請案。 

我們業已接獲印度代表來面一件，現在請主管 

法律事務的助理秘書長宣讀。 

B基斯坦的申镜案 

Mr, KERNO(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這是數分鐘前安全理事會主席收到的印度政府 

駐聯合國常駐聯絡員處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 

來函（文件S/499)。骸函內容如下：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巴基斯坦政府曾 

電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 

六曰文件S/498)。35 

"印度政府亟盼安全理事會對這個請求從 

速作成決定，俾巴基斯坦能於卽將舉行之大會 

屆會中獲淮入會。 

"因此，本人奉命読求?隹予行使憲章第三十 

一條的特攉。印度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關係十 

分明顯，且係大家所知。但是本人尤其要强調， 

除地理位置鄰接外，兩國的社會、文化及經濟 

聯繋已歷數百年。我們希望這種共同的聯蘭將 

來仍舊繼續保持。 

"因此印度政府對於確保巴基斯坦早日獲 

m入會一節深表關切,爱指派Mr. P. P. Pillai, 

俾得依照憲章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於理事會認 

爲適當時，提出印度政府的意見。" 

主席：倘若理事會各理事認爲我們所討論 

的巴基斯坦入會問題對印度的利害關係有特別 

影響，本席就要邀請Mr. Pillai列席參加會議。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本人對於 

憲章第三十一條是否適用頗表懷疑。再者，聽 

取陳述究竟有何裨益？本人並沒有聽到有人要 

對這申請案提出異議，而且本人料想也不會有 

任何異議提出。因此本人覺得大可不必邀請印 

度代表列席參加。 

主席：本席的意見也是如此。不過，本席 

接獲印度代表來函，請求被邀列席理事會會議。 

參閱上文第二 0 二七至二八.頁。 

Mt. NISOT(比利時）：爲避免造成先例的 

危險起見，我們應営循我們處理菲律賓共和國 

提出同樣要求時的前例，先硏討印度的利益是 

否特別有關。理事會各位理事當然記得那一次 

菲律賓提出第二個節略。我們根據那個節略才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十 

分了解印度代表希望前來理事會議席，以便對 

新從印度產生的一個國家致若干親切之詞。本 

人對於那種情緖不但了解而且同情。 

本人認爲各方不會對巴基斯坦的申請入會 

案提出任何異議。美國政府當然熱烈歡迎巴基 

斯坦成爲聯合國會員國。 

假如理事會多數理事願意給印度代表一個 

機會發表我們大家都同情的陳述，我國代表圑 

沒有異議。至於本案是否適用憲章第三十一條， 

本人認爲這一點從法律立場來說,頗有疑問。不 

過本人覺得這些懷疑不太重要，印度代表不會 

因之便不能列席理事會會議。這事也不一定會 

構成一個先例。 

主席：本人認爲邀請印度代表列席理事 

會，由印度代表向理事會發表陳述支持巴基斯 

坦申請案，對於印度本身及巴基斯坦兩方面，均 

有良好的影響。 

Mr. PARODI (法蘭西〉：比利時代表提醒 

我們審査案文一點極爲正當。本人認爲印度對 

我們現正處理的問題有直接的關係,毫無疑問。 

現在祇是一個權宜的問題。本人認爲我們可以 

立卽進行表決。不過爲了對印度表示禮貌起見， 

在現有情況下，我們鑒於印度代表的願望，應 

當同意他的要求，准許他發表陳述。本人贊成 

這様辦。 

Mr. NISOT(比利時）：比利時代表團十分 

同情印度代表的關切。本人也認爲我們應當邀 

請他列席理事會。不過讓我們根據議事規則第 

三十九條辦理，而不根據憲章第三十一條發出 

邀請。這是有根本區別的。可是在此種情況下 

這一條絕對不限制印度代表的自由發言權。 

印度代表應主序的邀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PILLAI(印度）：印度代表圑非常感激 

理事會，雖然開始有些遲疑，終於讓本人列席 

參加。本人這一次要求發言，在此若干理事業 

已指出，僅在强調印度對於討論巴基斯坦申請 

加入爲聯合國會員國一案至感興趣。 

印度如此關切，是不言自明的。本人認爲 

在這種性質的集會，那種興趣當然不會有問題 



的。巴基斯坦於本月十五日成立，我們大家都 

歡迎它進入國際社會。在那日以前，這個國家 

的領土原是印度的一部分。 

印度的偉大回教社蘧蓖盼建立它自己的政 

治制度，成爲完全分開的獨立國家。現在它們 

的希望已經成爲事實。我們是巴基斯坦的緊鄰， 

醻祝這個新國國運昌隆，富强康樂。 

由於我們歷史的聯繋和地理的鄰接，顯然 

我們與巴基斯坦領土具有最密切可能的經濟、 

文化和社會聯繋。我們希望印度和巴基期坦由 

於彼此以獨立國家併肩存在的關係，固有的問 

題會促成我們相互依存的關係。由於雙方此 

後不再施任何政治壓力來造成相互猜疑和不 

信任，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就會更加發揚光 

大。 

本人請求准許今天在此出席發言的唯一 

原因是要求理事會暫不援用通常的議事規則， 

以便巴基靳坦可以出席參加大會卽將舉行的屆 

從這裏舉行的討論，本人認爲巴基期坦的 

申請案顯已引起一切有關國家的極大同情。理 

事會顯然準備暫不援用通常的議事規則和形 

式，以便巴基斯坦能够出席參加大會的下次届 

主席：我們要把淮許巴基期坦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的問題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該提案經全體一致通-遙。 

Mr. KATZ-SUCHY(波蘭）：本人願意指 

出，我們在此就巴基斯坦一案所作的表決，不 

能作爲先例，使這些問題不經由新會員國入會 

間題委員會審査。我們對於目下情況不甚明瞭。 

我們不完全明白究竟是巴基斯坦從印度產生出 

來，抑或是產生了兩個新國。當然，我們接受 

印度爲會員國，我們歡迎巴基斯坦。但是這在 

將來不能援引作爲先例，在另一國家分裂成爲 

若千國家時，所有那些國家均有要求自動入會 

的理由，因之剝奪安全理事會對新會員國作成 

建議的特權。 

主席：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的下 

次會議定於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 

安全理事會定於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開 

會，再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同日午後我們開 

會討論希臓問題。 

午拔七峰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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